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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有關市民陳詢:「大樓屋頂漏水導致家內裝潢受損，擔心每次下

雨受損會日趨嚴重，向管委會反映修繕屋頂，卻要民眾自行吸收全部

費用，覺得不合理，應如何處理乙案。」 

ANS： 
     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10條規定：「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之
修繕、管理、維護，由各該區分所有權人或約定專用部分之使用人為

之，並負擔其費用。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理、維護，

由管理負責人或管理委員會為之。其費用由公共基金支付或由區分所

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例分擔之。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於區分

所有權人或住戶之事由所致者，由該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負擔。 
     其費用若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另所反映事項則屬住戶間之私權糾紛，係屬私法上之法律關係，如有

爭執，宜循司法調解程序或民事訴訟程序，以求解決。 

Q2：有關市民陳詢:「居住○○區大樓，要清化糞池，因老舊公寓化糞

池設在 1樓住家裡面，但要清理 1樓住家都不同意，3樓跟 4樓要清

理無法進入，已經 10年沒有清理乙案，應如何處理乙案。」 

ANS: 
     査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10條規定：「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
之修繕、管理、維護，由各該區分所有權人或約定專用部分之使用人

為之，並負擔其費用。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理、維

護，由管理負責人或管理委員會為之。其費用由公共基金支付或由區

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例分擔之。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於

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之事由所致者，由該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負擔。

其費用若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另所反映事項則屬私權糾紛，係屬私法上之法律關係，如有爭
執，宜循司法調解程序或民事訴訟程序，以求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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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有關市民陳詢：「未成立公寓大廈管理組織之公寓大廈住戶拒絕

分擔小公電費，應如何處理乙案。」、「約定共用部分之機械停車設備

損害，住戶不負擔修繕費用，應如何處理乙案。」 

ANS： 
     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10條第2項規定︰「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
分之修繕、管理、維護，由管理負責人或管理委員會為之。其費用由

公共基金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例分擔

之。」。 
     民法第822條第1項、第2項規定︰「共有物之管理費及其他負
擔，除契約另有約定外，應由各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分擔之。」、

「共有人中之一人，就共有物之負擔為支付，而逾其所應分擔之部分

者，對於其他共有人得按其各應分擔之部分，請求償還。」。 
     故未成立公寓大廈管理組織之公寓大廈住戶拒絕分擔小公電
費，建議向當地轄區區公所申請調解，或係屬私法上之法律關係，如

有爭執，宜循司法調解程序或民事訴訟程序，以求解決。 

Q4：有關市民陳詢:「公寓大廈外牆面因天候變化磁磚剝落，應如何

處理乙案。」 

ANS： 
1. 先於一定範圍拉警示線，提醒行人注意安全。 
2. 確認外牆面為共用或約定專用或專有部分，如有爭議召開區分所有
權人會議決議。 

3. 建築法第77條第1項規定︰「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應維護建築
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 

4. 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10條規定︰「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之修
繕、管理、維護，由各該區分所有權人或約定專用部分之使用人為

之，並負擔其費用。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理、維

護，由管理負責人或管理委員會為之。其費用由公共基金支付或由

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例分擔之。但修繕費係因可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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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於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之事由所致者，由該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

負擔。其費用若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

定。」。 
5. 有公寓大廈管理組織狀態下，依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10條規定辦
理。 

     無公寓大廈管理組織下，依建築法第77條第1項規定限期建築物
所有權人、使用人改善，並要求儘速成立公寓大廈管理組織，以便處

理社區事務。 
 

Q5：有關市民陳詢：「有關無管委會之老舊國宅，住戶擔心有結構安

全之疑慮，請政府協助處理乙案。」 

ANS： 
1. 有關國民住宅條例已於 104年 1月 7日廢止，依住宅法規定後續應
依公寓大廈管理條例辦理。 

2. 有關市民反映共用部分安全維護事項，係屬全體區分所有權人責任
與義務，爰請儘速成立公寓大廈管理組織，以便處理社區事務。另

依據建築法第 77條規定，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
合法使用與構造及設備安全；倘住戶對其建築物安全性有疑慮，應

逕行委託相關專業技師協助鑑定。 
 

Q6：有關市民陳詢:「公寓大廈管理委員會已成立管委會，但尚未與

起造人建設公司完成點交，惟電梯保養合約屆期，請問該由何者與電

梯廠商續約?」 

ANS： 
     公寓大廈管理條例57條已明定點交項目，惟設備保養合約非屬
範疇，係屬契約私權，其責任歸屬應請兩造協調取得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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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有關市民陳詢:「有關近來公寓管理室有公告張貼養狗人士如需

帶狗外出都需要綁狗鍊，可是就在警衛室外卻有主人坐在出入口旁邊

且狗沒有綁鍊子，雖然狗小隻且看起來無攻擊性，可是一些較幼小的

孩童多少還是會受到驚嚇，管理室人員也都沒有提醒或制止，是否有

其他辦法處理。」 

ANS: 
     查內政部營建署98 年3 月26 日營署建管字第0980018276號函
略關於依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26條各自成立管理委員會後，其區分所
有權會議決議或規約規定事項執行疑義乙案說明略以：「…全體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或規約內容產生執行疑義，除得再召開全體區分所

有權人會議做成決議外，如有爭議，係屬私權，宜循司法途徑解

決…」爰本案反映事項，倘有疑義或認有紛爭之虞，建議參考上開裁

判及解釋函意旨尋求解決。 

Q8：有關市民陳詢：「公寓大廈管理費收取金額得否由管理委員會自

行決定?」 

ANS： 
     按「…有關收益、公共基金及其他經費之收支保管及運用由管
理委員會辦理，至公寓大廈管理費收費標準除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

約另有規定外，應由公共基金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部分之

應有部分比例分擔之。」內政部90年5月2日台90內營字第9083473號
函已有明釋。 

Q9：有關市民陳詢：「前屋主沒有繳清管理費，找誰要?」 

ANS： 
     除有生效之債務承擔或契約承擔外，管理委員會或管理負責人
應依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21條、第22條之規定，向前屋主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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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0：有關市民陳詢：「公寓大廈部分住戶多期不繳管理費，應如何

處理乙案。」 

ANS： 

1. 建議向當地轄區區公所申請調解或向法律扶助申請協助。 
2. 建議依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 21條規定︰「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積
欠應繳納之公共基金或應分擔或其他應負擔之費用已逾二期或達相

當金額，經定相當期間催告仍不給付者，管理負責人或管理委員會

得訴請法院命其給付應繳之金額及遲延利息。」。 
3. 如住戶暫時無力負擔管理費，建議得依勞保法規定之薪資給付以勞
役服務抵扣管理費，但須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並納入規約規

定。 
 

Q11：有關市民陳詢：「住戶反映公寓大廈管理組織開會決議沒有經過

區分所有權人同意，且沒有通知住戶，就私自開會決定每個停車位，

要加收 50元。現在要繳 500元，覺得這樣不合理乙案。」 

ANS: 
     査依內政部營建署98年3月26日營署建管字第0980018276 號函
略關於依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26條各自成立管理委員會後，其區分所
有權會議決議或規約規定事項執行疑義乙案說明略以：「…全體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或規約內容產生執行疑義，除得再召開全體區分所

有權人會議做成決議外，如有爭議，係屬私權，宜循司法途徑解

決…」 
     爰臺端反映事項，倘有疑義或認有紛爭之虞，建議參考上開裁
判及解釋函意旨尋求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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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2：有關市民陳詢:「住戶未繳管理費，管委會可以消磁不讓搭電梯

嗎?」 

ANS： 
     積欠管理費之處理，可依下列方式依序為之： 

1. 積欠管理費之催告與積欠管理費資訊之公告 
2. 訴請法院命其給付應繳之金額及遲延利息 
3. 訴請法院強制其遷離 
4. 聲請法院拍賣之 

     積欠管理費之處理，可依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21條、第22條之
規定為之，尚不得以積欠管理費之由，妨害區分所有權人就建物及公

共設施之通常使用。 

Q13：有關市民陳詢：「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住戶覺得損害權益

及公平正義原則，應循何管道處理。」 

ANS： 
1. 依民法第 820條第 1項、第 2項規定︰「共有物之管理，除契約另
有約定外，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行

之。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其人數不予計算。」、「依前

項規定之管理顯失公平者，不同意之共有人得聲請法院以裁定變更

之。」。 
2. 建議先向法扶循求協助，再向當地轄區區公所申請調解，或因係屬
私法上之法律關係，宜循司法調解程序或民事訴訟程序，以求解

決。 

Q14：有關市民陳詢:「公寓大廈管理條例規定以外之住戶違規行為，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得否自訂罰則。」 

ANS： 
     基於社區管理社區自治，及不損及住戶權益原則下，得自訂罰
則，對住戶行為加以約束，以達社區和諧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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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5：有關市民陳詢:「為訂定地下室停車場違規機車罰則，預採行鎖

機車及罰金等 2種處理方式，函詢可行性與適法性為何？」 

ANS： 
1. 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23條第1項說明略以：「有關公寓大廈、基地
或附屬設施之管理使用及其他住戶間相互關係，除法令另有規定

外，得以規約定之。」。 
2. 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23條第2項第2、4款規定：「規約除應載明專
有部分及共用部分範圍外，下列各款事項，非經載明於規約者，不

生效力：二、各區分所有權人對建築物共用部分及其基地之使用收

益權及住戶對共用部分使用之特別約定。四、違反義務之處理方

式。」。 
3. 內政部營建署91年12月9日營署建管字第0910076827號函略以：
「有關函為公寓大廈停車空間之使用管理，倘為共用部分或約定專

用部分者，按前開條例第23條…規定觀之，如不牴觸法令之特別約
定得訂於規約中，有關公寓大廈停車位之使用管理自得訂定於規約

中或於規約約定另行訂定「停車場使用管理」有關辦法。」。 
 

     內政部營建署92年3月14日營署建管字第0922903904號函「函詢
禁止住戶於社區內道路停車，違者處以罰款乙節，按如對該公寓大

廈、基地或附屬設施之管理使用及其他住戶間相互關係有特別約定

時，依同條例施行細則第2條（修正條文第23條）之規定，應經載明
於規約之中，否則不生效力。至於對違規者予以鎖車之規定，因其涉

及妨害他人行使權利，除非經其同意或有法律授權之明文規定，否則

管理委員會不宜逕行為之，以免承擔法律責任。」。 
 
 
 
 
 



第8頁，共 10頁 

Q16：有關市民陳詢：「公寓大廈住戶於汽車停車位堆放雜物及機車

位，應如何處理乙案。」 

ANS： 
1. 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15條第1項、第2項規定︰「住戶應依使用執照
所載用途及規約使用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不得擅自變

更。」、「住戶違反前項規定，管理負責人或管理委員會應予制

止，經制止而不遵從者，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理，並要
求其回復原狀。」 

2. 管委會應依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15條第2項規定限期住戶將機車移
除及雜物清除，回復正常用途使用，如不改善，則報請主管機關處

理。 

Q17：有關市民陳詢：「公寓大廈中庭停放汽車，如何處理乙案。」 

ANS： 
1. 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9條第2項、第3項規定：「住戶對共用部分之
使用應依其設置目的及通常使用方法為之。但另有約定者從其約

定。」、「前二項但書所約定事項，不得違反本條例、區域計畫

法、都市計畫法及建築法令之規定。」。 
2. 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23條第1項說明略以：「有關公寓大廈、基地
或附屬設施之管理使用及其他住戶間相互關係，除法令另有規定

外，得以規約定之。」。  
3. 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23條第2項第2、4款規定：「規約除應載明專
有部分及共用部分範圍外，下列各款事項，非經載明於規約者，不

生效力：二、各區分所有權人對建築物共用部分及其基地之使用收

益權及住戶對共用部分使用之特別約定。四、違反義務之處理方

式。」。 
     建請釐清使用執照核准圖說社區中庭空間核准用途，如有特別
約定，須符合上開法令第9條第2項、第3項規定，並依上開法令第23
條第2項第2、4款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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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8：有關市民陳詢:「住戶反應鄰居在門口堆積雜物該如何處理？」 

ANS： 
     依據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36條，請管委會去跟違規戶勸導並要
求改善，如再未改善，請管委會將制止函及相關舉證資料函請工務局

辦理。 

Q19：有關市民陳詢：「大樓未成立管委會，住戶擅自將公共走道、

樓梯或是公共空間堆放雜物或是設置門扇影響公共安全情事。」 

ANS： 
     社區環境維護社係屬全體區分所有權人責任與義務，爰請成立
管委會。 
     如堆積雜物問題請檢具違規人相關具體之資料或請求環保局、
區公所及里長協助處理。 

Q20：有關市民陳詢：「住戶反應樓上製造噪音該如何處理？」 

ANS： 
     請管委會勸導並要求改善，或至公所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 

Q21：有關市民陳詢：「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區分所有權人臨時

有事，可否以口頭授權另位區分所有權人代為出席，於會議後另補委

託書完成委託出席程序。」 

ANS： 
1. 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27條第3項規定：「區分所有權人因故無法出
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時，得以書面委託配偶、有行為能力之直系血

親、其他區分所有權人或承租人代理出席；…。」。 
2. 區分所有權人因故無法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時，受委託人須於開
會當日攜帶委託書，經由管理委員會核對符合上開法令受委託人資

格，方能進入會場行使區分所有權人授予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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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2：有關市民陳詢：「住戶規約訂定須選出 7名管理委員組成管委

會，區分所有權人選出 5名正取委員 3名備取委員，因故 4名管理委

員請辭，3名備取委員遞補為正式委員，共 4名管理委員組成管委

會，得否申請同屆改選主任委員公寓大廈管理組織變更報備登記?」 

ANS： 

     如4名管理委員組成之管理委員會，能夠召開委員會會議處理公

寓大廈公共事務，得依公寓大廈管理報備事項處理原則規定申請同屆

改選主任委員公寓大廈管理組織變更報備登記。 

 

Q23：有關市民陳詢：「建造執照層幢棟戶數登載地上 4層○幢○棟○戶

及地上 20層○幢○棟○戶，地上 4層○幢○棟○戶建物先領得部分使用執

照，地上 20層○幢○棟○戶建物尚未興建，則已領部分使用執照之地

上 4層○幢○棟○戶建物，可否申請成立公寓大廈管理組織報備登

記?」 

ANS： 

     可以，但須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載明於同一建築基地申請

建物領得使用執照後，須合併共同組成一個公寓大廈管理組織。 

 

 



第11頁，共 10頁 

Q24：有關市民陳詢：「建築物已經為單一所有權人，是否可免成立

公寓大廈管理組織辦理報備登記?」 

ANS： 

     如果建築物整體保存登記為「單一建號，同一權利主體」，無

區分共有專有部分者，可以免適用公寓大廈管理條例。 

 


